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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要览

□右耳

近期，《大河报》洛阳新闻版和《大河报》连续
报道了“刊登土地证遗失声明不应到指定媒体”一
事，看上去义正词严，但若依据事实和法律加以考
量就会发现，整个报道有误导舆论之嫌。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事实的真相：
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土地登记办法》以及《河

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有关问题的应用解释》
明文规定：“土地权利证书灭失、遗失的，土地权利
人应当在指定媒体上刊登灭失、遗失声明后，方可
申请补发”“土地证书遗失需要补发的，土地权利人
应当在当地主要媒体声明原土地证书废止30日
后，持申请书和媒体声明申请补发土地证书”。

根据国家、省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洛阳媒体行
业状况，市国土资源局依法指定了我市最权威的
主流大报《洛阳日报》作为刊登遗失声明的媒体，
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市国土资源局指定媒体刊登遗失声
明的做法于法有据，是依法行政行为，来自我省行业
主管部门省国土资源厅的郑重表态也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所谓的“霸王条款”“滥用行政权力”“制造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等责难，在法律层面上都站不住脚。

市民李女士在被明确告知须在《洛阳日报》刊
登遗失声明后，为何选择《大河报》洛阳新闻版刊
登，其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而当得知李女士因找
错媒体，可能导致个人售房违约后，市国土资源局
做出了人性化的援助表示，即李女士仍须去指定媒
体刊登遗失声明，该局愿为其支付刊登费用，如以
后涉及其他麻烦，也愿为其出具解释证明。

纵观市国土资源局的回应，既坚持了法律原则，
又照顾到了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合法、合情、合理。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以帮助人
们看清纷繁世相，避免行差踏错。对于这场由个
别媒体大动干戈的报道所引发的风波，反思很有
必要：新形势下，媒体如何做到知法守法？

知法守法，乃是对所有公民和团体的要求，而
媒体理应比一般公民和团体做得更好，成为知法
守法的表率。

“最可怕的污染，在河流的源头。”试想：如果
掌握话语权、肩负舆论引导使命的媒体自己都不
知法，就对一件事大肆炒作，必然误导读者；如果
媒体出于一己之私而知法不守法，故意制造热点、
混淆视听、绑架舆论，将社会责任和职业良心完全
抛到一边，甚至不惜突破法律底线，其造成的社会
危害将会来得更大。

遗憾的是，个别媒体对新闻报道的操控，与知
法守法的标准尚有距离，与社会公器的属性尚有
距离，与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原则、目标
任务和工作要求尚有距离。

“媒体更应知法守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闻法治建设日益加强的今天，在全国新闻战线
正在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的当
前，愿这句话铭刻在每一位媒体人的心头。

媒体更应知法守法

后果：刊登方商业行为无效应担责

洛阳市国土资源局
指定媒体刊登遗失声明合法合规

连日来，市民李女士在《大河报》洛阳新闻版
刊登土地证遗失声明，被市国土资源局依法视为
无效一事引发的舆论风波，引发不少市民关注，他
们纷纷致电本报表达了对此事件及《大河报》洛阳
新闻版相关报道的看法。大家纷纷认为，《大河
报》洛阳新闻版不具备刊登相关遗失声明的资质，
其刊登遗失声明本身就不合“规矩”，为一己之私
误导公众，更是错上加错。

家住瀍河回族区民族路的居民马苏认为，常
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土地证不同于一般证
照，涉及权属人的切身生活财产利益。国家对此
出台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既是为了规范各地方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更是为了保护房产权属人在遇
到此类问题后，能够依法依规得到合理解决。如
果在不具备相关刊登资质的媒体上刊登遗失声

明，导致房产出现法律纠纷，权属人利益会受损。
他认为，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手段要求国土资

源部门指定当地主要媒体作为刊登遗失声明机构
合法合理，也是对国土资源部门行政执法起到约
束作用，以免受众范围小、影响力小的媒体刊发
后，无法起到遗失声明最大范围的“告知”作用，致
使房产、土地法律纠纷出现。

“行政机关理当依法行事，如果违法违规乱
‘指定媒体’，那才是与法律法规的要求背道而驰。
从有关媒体的报道来看，他们是把‘指定媒体’等同
于‘地方垄断行为’，我市国土资源局对非指定媒
体刊登的遗失声明视为无效并无不妥，而且办理
之前相关部门也尽到了告知义务。”家住西工区中
州中路与纱厂南路交叉口附近的居民王斌说，土
地证等遗失证明通过政府机构指定媒体刊登，既

方便市民能从统一渠道查询、获知相关信息，又让
刊登人刊登后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法律保护。

针对“刊登遗失声明只要到正规市级或省级
媒体就行”的说法，家住西工区唐宫路与光华路交
叉口附近的居民李辉说，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
知道，洛阳的遗失声明能到商丘去登吗？河南的
遗失声明能到四川去登吗？他还说，媒体在知法
守法的前提下，应对舆论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而
不应对公众认识产生误导。《大河报》洛阳新闻版
未经洛阳国土部门审核批准，不具备刊登土地证
遗失声明资质而刊登，而后又把其自身行为“合法
化”，同时认定行政机关的做法“垄断化”，给洛阳
行政机关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引发公众对政府
机关行政执法方式的不信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
法令人愤慨！

反响：媒体应尊重事实勿混淆视听

针对14日以来《大河报》洛阳新闻版刊发的
相关不实报道，有市民询问：如果在该报刊登遗
失声明无效，当事人的相关损失应该谁来承担？

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市民在前
往国土资源部门办理遗失声明相关刊登手续时，
工作人员会通过发放《洛阳市国土资源局城镇住
房用地变更登记告知单》的形式，对前来办事的
市民详细介绍需要携带哪些证件，在办理“遗失
补证业务”中，还明确告知应前往指定媒体《洛阳
日报》刊登遗失声明，作为行政部门已尽量做到

了办理前期的明确告知义务。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浩认为，李女士在

《大河报》洛阳新闻版刊登遗失声明无效一事，是因
为该报未经审批、未获得相关资质却接受业务，最终
导致了商业行为无效，属民事合同纠纷，这个过程中
刊登方和刊登人双方都应承担一定责任。

其一，《大河报》洛阳新闻版作为遗失声明刊
登方，并非国土资源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审核、
允许的遗失声明刊登媒体，不具备刊登相关遗失声
明资质，但是却强行开展相关业务，刊登土地遗失

声明无效，致使当事人在不知情或被误导的情况下
受到损失，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作为服务提供方，
《大河报》洛阳新闻版应事先明确告知当事人自身
所刊登的遗失声明是否具备相关法律效力，若因自
身原因导致双方合同约定的目的无法实现，应通过
退费等形式，弥补因此给当事人带来的相关损失。

其二，就刊登人一方来说，如果行政机关已对
刊登人履行了告知义务，而刊登人并未依规定的
要求进行办理，其也应对自身行为带来的后果承
担部分责任。

（上接A04版）

河南润洛律师事务所律师莫宏洛认为，国家有
明确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办理土地权利证书灭失、
遗失的，土地权利人应当在指定媒体上刊登灭失、遗
失声明”，同时，根据《河南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有关问题的应用解释》第十一条“关于补发土地证
书”条款的规定：“土地证书遗失需要补发的，土地权
利人应当在当地主要媒体声明原土地证书废止30

日后，持申请书和媒体声明申请补发土地证书。”此
类相关法律规定说明，国土资源部门作为行政主管
部门具有对“指定媒体”的审核、批准权。

简单而言，同属市级以上媒体，但因发行量、
影响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行政主管部门有权
选择最具影响力、受众覆盖面广的媒体作为“指定
媒体”，这可使遗失声明在刊登后起到的传播效果

实现最大化；相反，主管部门没有选择那些创办时
间短、发行量小、传播范围窄、影响力弱的媒体，也
是于法有据、理所应当的。

另外，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说，并非只要
市级以上媒体就可随意刊发此类遗失声明，欲成为
遗失声明刊登的“指定媒体”，需要接受行政主管部
门一系列行政审查、批准等程序。

资质：未获审批媒体刊登遗失声明无效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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